
 

证券代码：002038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2011-016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期行权股票期权共1,230,000股，全部为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持有的期权（不少于51％

的部分未来取得的收益根据承诺将奖励给公司其他人员），行权股票上市时间为2011年5月18日，本次行

权后徐明波先生成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和《公司期权激励计划》以及《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公司总经理徐明波先生本期行权股票123万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所持本公司股份

85,712,955股六个月内不得卖出，满六个月后一年内卖出比例不得超过25％。 

 

2011年4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2011年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以2011年4月28日为行权日，将《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授权徐明波先生的1,230,000份股票期权（不少于51％的部分未来取得的收益根

据承诺将奖励给公司其他人员）予以行权，并将对应的股票登记在公司“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的证券账

户名下。公司股票期权总数为810万份，已授予股票期权810万份，公司已于2009年8月14日为行权日首批

行权1,476,000股，占股票期权总数的18.22 %；2009年11月26日第二期行权3,024,000股，占股票期权总

数的37.33%；2009年12月30日第三期行权144,000股，占股票期权总数的1.78%；2010年6月18日第四期行

权576,000股，占股票期权总数的7.11%；2010年10月14日第五批行权1,650,000股，占股票期权数量的

20.37％。本次行权共计1,230,000份期权，为徐明波先生获授期权的34.17%（不少于51％的部分未来取得

的收益根据承诺将奖励给公司其他人员），占公司授予的全部期权数量的15.19％。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中的810万份期权已全部行权完毕。 

本期行权股票锁定期满后出售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

关规定。 

现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授予情况简介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审



 

核无异议后于2006年5月16日召开的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2006年5月17日《中国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公告及相关材料）。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共授予的激励

对象81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者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三年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

象可以在可行权日行权。激励对象将分次行权，首次行权不得超过获授的股票期权的20%，剩余获授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可以在首次行权的九十日后、股票期权的有效期内选择分次行权或一次全部行权。激励对

象必须在授权日之后六年内行权完毕，在此时期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双鹭

药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双鹭药业股票。若在行权前双鹭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公司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及2010年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分红派息方案，根据

激励计划，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告［2007－043］、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告［2008－

018］、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2009－02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公告［2010－02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公告［2011－014］审议通过，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9.83元调整为1.66元，

股权激励计划中未行权期权数量调整为123万份。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中总经理徐明波先生对其名下预留股份曾做如下承诺:为使公司获得更好地发

展，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或实现的收益，不少于51%的部分将用于公司的奖励计划，奖励对象为：2006 年、

2007 年、2008 年三年中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但未列入本激励计划的（1）中层管理和技术骨干、技术

人员，（2）在此期间新进公司任职并工作表现突出的人员，以及（3）得到职务晋升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公司奖励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将由徐明波先生与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确

定。 

二、本期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2006年6月13日，满足行权条件的激

励对象自授权日起三年后可以分批行权（暨2009年6月13日起可分批行权）。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

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根据《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

其绩效考核合格。 

2、双鹭药业2006、2007、2008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之和为2005年度净利润的4.7656倍，即三个会计

年度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 

3、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双鹭药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4、双鹭药业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目前公司及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达到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根据《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徐明波 2010年度

绩效考核达到合格以上。 

上述行权条件，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通过：

激励对象徐明波 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以上，符

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2、公司 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86.06%，三年合计实现净利润 400,510,853.10

元，系 2005年净利润的 11.84倍，高于行权条件中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005年的 4.7656

倍和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5%的指标（详见公司公告 2009－027）。 

3、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双鹭药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1年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2011)GF字第010028号），

公司201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2.64%，达到了不低于10％的要求。 

4、双鹭药业2006年至目前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③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2006年3月至目前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的；②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注：公司获授期权对象中的监事系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1号》及《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2号》发布二年前确定，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经审核，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符合上述提及的双鹭药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股票期权行权的全部条

件。 

三、本次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本次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行权数量为123万股（不少于51％的部分未来取得的收益根据承诺将奖励给

公司其他人员），行权价格为1.66元/股。根据激励计划，因公司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

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分红派息方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而

调整。 

四、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监事会对本期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经核查，现确认股权激励行权对象名单无误。

行权对象徐明波先生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条件；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激

励对象已于 2011年 4月 28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故同

意公司办理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行权，同意徐明波先生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的 1,230,000份

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公司独立董事马清钧先生、张鸣溪先生对本期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股权激励行权对

象名单无误；公司与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条件；公司与激

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现确认行权对象徐明波先生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同意徐明波先生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的 1,230,000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股权激励本期行权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

2009年度、2010年度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以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的股票期权激励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具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资格，徐明波先生及双鹭药业符

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同意办理徐明波先生行权相关事宜。 

五、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本期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 

持有股票 

期权数量 

本期行权 

数量 
行权比例 

徐明波 总经理 1.66 3,600,000 1,230,000 34.17% 

注：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中总经理徐明波先生对其名下预留股份曾做如下承诺:为使公司获得更

好地发展，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或实现的收益，不少于51%的部分将用于公司的奖励计划，奖励对象为：2006 

年、2007 年、2008 年三年中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但未列入本激励计划的（1）中层管理和技术骨干、

技术人员，（2）在此期间新进公司任职并工作表现突出的人员，以及（3）得到职务晋升的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和技术人员。公司奖励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将由徐明波先生与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情

况确定。目前总经理徐明波先生对其名下预留股份的奖励计划已实施20％。本次行权的123万股将按以上

承诺严格履行。 

2、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自本次行权日之前六个月未有二级市场卖出行为，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中的全部行权条件。 

截止到目前，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的本次行权数量与公司最新在交易所网站公示的数量完全一致。 

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获授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表: 

姓名 职务 

持有股票  

期权数量   

（万份） 

首期行  

权数量   

（万份） 

第二期行

权数量

（万份） 

第三期行

权数量

（万份） 

第四期行

权数量

（万份） 

第五期行    

权数量     

（万份） 

第六期行    

权数量     

（万份） 

徐明波 总经理 360 

数

量 

比

例 

数

量 

比

例 

数

量 

比

例 

数

量 

比

例 

数 

量 

比    

例 

数

量 

比   

例 

72 20% 0 0% 0 0% 0 0% 165 45.83% 123 34.17% 

 

六、律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行权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本次行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以及行权的时间安排等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具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双鹭药业可根

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本次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七、行权款项缴纳及验资 

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已于2011年4月28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就此事项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10049号的验资报告：双鹭药业原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379,470,000.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379,470,000.00元，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由1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公司增加股本人民币1,230,000.00元，变更后的

股本为380,700,000.00元；经审验，截至2011年4月28日止，双鹭药业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

增股本人民币1,23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叁万元整）。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八、本期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行权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6,946,128 17.64 1,230,000 1,230,000 68,176,128 17.91 

境内法人股       

境内自然人股 66,946,128 17.64 1,230,000 1,230,000 68,176,128 17.91 

境外法人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小计 66,946,128 17.64  1,230,000 1,230,000 68,176,128 17.9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2,523,872 82.36   312,523,872 82.09 

人民币普通股 312,523,872 82.36   312,523,872 82.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小计 312,523,872 82.36   312,523,872 82.09 

三、股份总数 379,470,000 100 1,230,000 1,230,000 380,700,000 100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本次行权后，徐明波先生共持有北京

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85,712,955股，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相应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北京双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九、本期行权股票禁售期 

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本期行权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解锁后，其出售行权股票，除需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还需遵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十、本期行权募集资金投向 

激励对象徐明波先生向公司足额缴纳行权资金2,041,800元。该部分资金用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无

另外使用计划。 

特此公告。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股票期权行权的法律意见 

4、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5 月17日 

 


